2011年温州市公安系统招录人民警察学员
面试规程

2011年温州市公安系统招录人民警察学员面试工作有关规程如下：

一、面试时间和地点

面试时间：11月6日（星期日）。

面试地点：温州温州市财税学校，（机场路1687号）。
二、面试考生分组原则

按照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保证报考同一职位的考生由同一组面试考官面试，使用同一套面试卷，同一半天内完成。

三、面试测评小组和考官

组建若干个面试测评小组。每个测评小组一般由11人组成，面试考官一般为7人，其中主考官1人；工作人员一般为4人，其中计分员、核分员、引导员、管理员各1人。

四、面试形式和试题命制

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，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，低于60分者为不合格。面试试题由省里统一命制。

五、面试流程

面试点设立面试室和候考室，面试室与候考室对应关系通过抽签决定。面试流程如下：

1、签到。考生携带身份证和笔试《准考证》，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面试点候考室报到，报到后不得离开候考室。

2、核实身份。由管理员核对面试考生的身份证和笔试《准考证》，同时集中保管考生携带的通讯工具，一人一个袋子（事先准备，写上姓名）予以保管。

3、抽签。（1）抽取面试顺序号。通过两次抽签，即第一次抽“抽签顺序号”，第二次抽“面试顺序号”的方式，排出每组面试的考生顺序，填入《面试考生名单》，并由考生签名。（2）抽取面试室号。由各组考生代表（面试顺序号为1的考生）抽取对应的面试室号。

4、面试。按顺序由引导员引导考生去面试室面试，引导员只向面试考官通报面试考生的顺序号，不报姓名。主考官主持面试，每个考生面试时间为10分钟。

5、得分。每一考生面试结束，各位考官根据考生表现进行评分。由计算机去掉一个要素最高分，去掉一个要素最低分，取其余平均分为该考生的面试最后得分。

6、公布分数。一位考生面试结束后，在已面试考生席等候，待下一位考生面试结束后，由主考官当场公布上一位考生的面试成绩，考生得知分数、核实姓名并签字后，离开面试考场，以此类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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